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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审议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消 

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 

纲领执行情况的第四次双年度会议 

2010 年 6 月 14 日至 18 日，纽约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成员国为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

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间采取的措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阿拉伯集团提交的工作文件 
 
 

 一. 背景 
 
 

1． 《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是于

2001 年 6 月 9 日至 2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各方面问题大会上商定，并由大会以协商一致意见在 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 号决议中通过。 

2. 在 2001 年的会议上，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重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不影

响 1978 年确定的国际裁军优先次序，根据这些优先次序，首先应消除核武器，

之后是消除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些国家还申明，必须解决冲突

根源问题，认为小武器和轻武器本身并不造成冲突。它们强调各国享有《联合国

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利，并享有自决权。阿拉伯国家在 2001 年会议

上的协调努力，确保了这两项原则以及其他原则包含在该《行动纲领》序言中，

分别在第 8、9、10、11、13 和 17 段中。 

3.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在会上申明，《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

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是就该事项进行合作的基础，其政治上的约束力，

并不影响执行该《行动纲领》的政治意愿，但允许各国能够灵活地首先执行《行

动纲领》中它认为是该国最优先考虑的部分。不过，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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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理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大部分成员国已在执行《行动

纲领》方面取得进度。 

 

 二.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间为执行《行

动纲领》所做的努力 
 
 

4. 在 2001 年至 2010 年期间，21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

贸易的国家联络中心，其中许多国家建立了协调机构。 

5.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17 个阿拉伯国家编写了关于执行《行动纲领》进展

的国家报告，这些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旦、黎

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洛哥、巴勒斯坦、卡塔尔、突尼斯、沙特阿拉伯、

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6. 本文件重点放在2008年会议和2010年会议之间提交国家报告的阿拉伯国家

最普遍采取的措施。详情载列如下： 

 (a) 在国家一级： 

•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颁布法律和制定有关法规、规章和行政措施，其中有

些国家制订了规范小武器和轻武器中介活动的规定，而其他国家更新了

现有的立法和规章。 

• 关于武器标记和保存记录的问题，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制订了管理和维持

武器库存的方式，并更新与武器存储有关的系统和技术手段。它们还给

武器做标记和定期更新记录。 

• 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宣传活动，并与民间社会

组织合作。吉布提和苏丹正在实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 关于防止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措施，大多数国家已采取边境管制措

施，并向有关机构提供能方便它们工作的设备和技术手段。一些国家的边

境当局还进行协调和交换情报。为了确保没有任何非法贸易，阿拉伯国家

已更加严格规定发放武器执照的程序，并维持一切有执照武器的记录。 

• 一些国家已组织各种培训班，并参与专题研讨会，以建立在防止小武器

和轻武器非法贸易领域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能力。它们还参加相关的国际

会议。 

 (b) 在区域一级： 

•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所有阿拉伯国家均参加由联盟安排的防止小武

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会议。它们大多已批准了 1999 年生效的《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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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反恐怖主义公约》，该《公约》涉及许多与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

贸易有关的事项。另外，2002 年，阿拉伯国家内政部长理事会发表了《关

于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危险材料的阿拉伯示范法》。 

• 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成员国举行了一次年会，审议了防止小武器和轻

武器非法贸易以及这些国家在这方面协作的问题。为此目的已制定了一

个示范法。 

• 关于与邻国开展区域协作的问题，一些阿拉伯国家已加入关于防止小武

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其他区域协议。 

 (c) 在国际一级： 

• 所有阿拉伯国家均已至少加入一项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国

际文书，并致力于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

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一些阿拉伯国家已与包括国际刑警组织等其他

国际机构签订了关于安保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三.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成员国关于第四次双年度会议议程上

的优先问题的立场和要求 
 
 

7. 阿拉伯国家决心为第四次双年度会议作出积极贡献，讨论了由会议主席确定

的优先问题，讨论结果如下： 

• 阿拉伯国家申明，在追查武器的问题方面，应优先考虑最终用户证书的

作法，因为这种作法利用了武器的标记，以便确定最终用户。阿拉伯国

家关于火器的法规和立法已将最终用户证书作为正式文件，采用国际标

准，详细记录武器从制造商转移到最终用户的过程。 

• 许多阿拉伯国家要求协助建设它们在控制边境入境点的国家能力，以

防止武器渗透或走私到其境内或通过其领土转运。它们需要培训，需

要现代的先进设备，并需要交流专门知识，以提高发现和缉获武器的

效率。 

• 阿拉伯国家认为，在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贸易方面，需要开展国

际合作，并需要通过技术和财政支助增加对各国努力的国际援助。这种

支助应包括边境管制，交换关于走私网络的信息，开发标记系统，以及

制订和更新国家立法。 

• 阿拉伯国家敦促能对国家能力建设提供援助的区域和国际组织继续加

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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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国家申明，国际合作必须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和优先事项尊重它

们的需要。 

• 阿拉伯国家申明，应继续采取行动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它们还强调，在完成现有的《行

动纲领》之前，没有必要对各国强加更多的义务。 

• 阿拉伯国家支持向公众宣传有关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

的方案，以及提高公众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方案，并认为有必要处理冲突

的真正原因，以避免造成对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需求，防止破坏和浪费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所做的一切努力。 

•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支持国际社会努力执行各国采用可靠的方式及时查

明并追踪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其中许多国家已制定了管

理、维持和储存记录，以及标记和追踪武器的制度，并认为，有能力提

供必要技术或其他援助的国家应视各国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方面

的援助，以便它们能够跟上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 

8. 阿拉伯国家联盟鼓励伊拉克参加有关的国际论坛，因此，该国参加了联合国

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机制倡议，以制订关于监测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标准。 

 


